附件3:
保定市徐水区人民检察院
部门年度绩效自评工作报告
根据保定市徐水区财政局《关于开展2021年度财政资金部门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徐政财字〔2022〕95号文件精神，为切实做好2021年度绩效自评工作，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对我单位专项资金开展绩效评价，进行了自评，现将自评情况报告如下：
     一、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
我院对此项工作高度重视，组织成立了绩效评价工作小组，评价小组采取查阅资料、检查账目、数据统计、业务组汇报等方式展开此项工作，并根据各科室报送的绩效自评材料进行分析、总结。我部门2021年预算安排共计263.16万元，分五个项目拨付。项目实施过程中实行财务审核审批制度，项目经费预算审批，经财务审核合格后，由领导签批后方可组织实施，严格财务管理，建立检查督办制度。对执行不力、推诿拖沓，没有按时完成项目计划的责任人，提出改进意见，由责任领导负责督办，确保项目的顺利实施。            
二、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2021年，我院在市院和区委的正确领导下，认真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推进市检察院“一二三四三”总体工作思路，紧紧围绕区委中心工作，聚焦主责主业，强化法律监督，各项检察工作取得长足发展，为推进徐水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保安保洁项目经费：保安保洁项目经费确保了保安保洁薪金的正常发放，保安人员保洁人员的工作职责得到了较好的履行，检察干警对其工作的满意度比较高，其后勤保障工作进一步改善了办公办案环境，控制并规范出入本单位的当事人,为业务工作和相关工作的开展提供良好的环境。
聘用制书记员经费：聘用制书记员经费的正常到位保障了其薪金正常发放及工作完成度，通过协助开展相关法律事务工作，提高了执法水平和办案质量，提升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为检察工作顺利开展提供了检务保障。
政法保障经费：政法保障经费确保了后勤保障工作的高质量，通过加强整体后勤保障，对业务系统的维修维护、公务用车的及时使用、必要的办公耗材及设备的购置采办、法律文书的邮寄送达、档案管理和法律资料的印制等工作，为检察监督职能的行使排除了后顾之忧。
严打整治专项经费：严打整治专项经费的到位执行，为打击各项违法犯罪行为提供了强有力的后勤保障，通过保障单位的日常正常运转使得办案人员专心于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对于检察职能的发挥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检察辅助人员经费：检察辅助人员经费的正常到位保障了其薪金正常发放及工作完成度，通过协助开展相关法律事务工作，提高了执法水平和办案质量，提升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为检察工作顺利开展提供了检务保障。	
三、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
根据通知要求，我部门对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进行了自检自查。绩效目标立项合理、指标明确，项目资金全部到位。对经费的管理和使用合理规范，相关管理制度健全，项目质量有保障、项目效益明显，项目实施达到了预期效果，各项工作均已完成，2021年度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综合得分90分以上，评价结果为优。
四、整改措施及结果应用
   针对我院个别项目出现的干警满意度稍低问题，经反思今后要加强对于干警需求的调查，以最大程度发挥资金的使用效率；对于一些项目经费支出进度落后的问题，今后将提高支出进度，按绩效目标要求完成支出任务。此外，今后还将继续加强以下方面的工作：一是继续实现预算管理。要加强对项目工作开展前的预算准备及充分的调研，便于及时发现项目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加以改进。二是严格按项目支出范围要求，确保项目工作顺利开展。三是加强指导和监督。对日常工作加大审核和监督力度，积极与上级部门和同级部门的沟通协调，严格按上级相关指示精神开展项目，防止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出现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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